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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第一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山东省千佛山医院）

核医学科建设项目（一期）、回旋加速器中心及后装治疗机应用

项目（一期）

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意见

2023 年 12 月 12 日，山东第一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山东省千佛

山医院）根据核医学科建设项目（一期）、回旋加速器中心及后装治疗机

应用项目（一期）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监测表，并对照《建设项目竣工环境

保护验收暂行办法》，严格依照国家有关法律法规、本项目环境影响报告

表和审批部门审批决定等要求对本项目进行验收，提出意见如下：

一、工程建设基本情况

（一）建设地点、规模、主要建设内容

项目位于山东省济南市历下区经十路 16766 号，山东第一医科大学第

一附属医院（山东省千佛山医院）内，其中核医学科位于 6 号楼南侧地下

一层，回旋加速器中心位于 6 号楼南侧地下三层。

核医学科建设项目（一期）开展核医学科（诊疗区）验收工作。核医

学科分诊疗区和科研区，其中诊疗区使用 18F、13N、11C、68Ga 开展 PET-CT

和 PET-MR 扫描诊断，使用 99mTc 开展 SPECT-CT 扫描诊断，使用 32P 和 89Sr

开展放射治疗，属乙级非密封放射性物质工作场所。核医学科（诊疗区）

日等效最大操作量为 2.331×108Bq。放射性废水衰变系统位于场所西南侧

地下，排气筒位于场所东侧连廊位置，高约 16m。

回旋加速器中心及后装治疗机应用项目（一期）开展回旋加速器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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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收工作。回旋加速器中心开展 18F、13N、11C、68Ga 制备，日等效最大操作

量为 9.065×108Bq，属乙级非密封放射性物质工作场所，回旋加速器属Ⅱ

类射线装置，回旋加速器中心日最大制备能力高于核医学科核素用量，医

院根据核医学使用需求进行制备，4 种核素自产自用，不外售。放射性废

水衰变系统位于场所西南侧地下，与核医学科共用放射性衰变系统。排气

筒与核医学科共用。

（二）建设过程及环保审批情况

《核医学科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于 2022 年 7 月 28 日取得济南

市生态环境局批复文件“济环辐表审[2022]09 号”。于 2022 年 8 月开始

建设，于 2023 年 11 月建设完成，2023 年 11 月取得辐射安全许可证。

《回旋加速器中心及后装治疗机应用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于 2022

年 8月 24 日取得济南市生态环境局批复文件“济环辐表审[2022]11 号”.

于 2022 年 8 月开始建设，于 2023 年 11 月建设完成，2023 年 11 月取得

辐射安全许可证。

项目取得辐射安全许可证至调试过程中无环境投诉、违法或处罚记

录。

（三）投资情况

核医学科建设项目（一期）即核医学科（诊疗区）总投资约 7000 万，

其中环保投资约 170 万。

回旋加速器中心及后装治疗机应用项目（一期）即回旋加速器中心项

目总投资约 5000 万，其中环保投资约 60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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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辐射安全与防护设施建设情况

（一）辐射安全与防护设施建设情况

核医学（诊疗区）工作场所采用实体屏蔽，划分为监督区和控制区，

医护人员和患者通道分开，地面设置患者导流标志，核医学场所内控制区

入口及出口均设置门锁权限控制和单向门，限制患者的随意流动。控制区

入口、边界等处设计有电离辐射警告标志。设置专用场所通风系统和手套

箱通风系统，气流由清洁区向监督区再向控制区方向，控制区内为微负压

状态，不同区域保持一定的压差，保证气流流向，防止交叉污染，排气筒

位于场所东侧连廊位置，高约 16m。设置专用放射性废水收集和衰变系统，

放射性废水衰变系统为槽式，设计有 1 个集水池、3个并联衰变池，单个

衰变池有效容积 24m4/h。SPECT 医护人员每人配置铅衣、铅围裙、铅围脖、

铅帽及铅玻璃眼镜、放射性污染防护服。PET 医护人员每人配置放射性污

染防护服。场所内配置应急去污用品。配置有 1 个手套箱式药物接收柜

（50mmPb）、1 个 20mmPb 手套箱，1 台 UG-05 型正电子显影剂全自动分装

输出仪（50mmPb）、1台 Inspector ALERT V2 型多功能辐射监测仪、1台

CoMo-170 表面污染监测仪、3 部 RAD-60 型个人剂量报警仪、1 台活度计，

分装质控室内 1 个移动铅屏风；配置注射器防护套（5mmPb、20mmPb）、防

护提盒（10mmPb、20mmPb）；SPECT 注药后候诊室（兼留观室）座椅和留

观床间设置 1.5mmPb 铅屏风。设置放射性固体废物手提桶和放射性固体废

物衰变箱。

回旋加速器中心划分为监督区和控制区，场所出入口设置门禁，无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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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员禁止入内；回旋加速器中心设置专用通风系统，排气筒与核医学科共

用；设置专用放射性废水收集系统，放射性废水衰变系统与核医学科共用；

回旋加速器中心采用实体屏蔽，其中 PETtrace 型回旋加速器系统带有完

全自屏蔽；回旋加速器本身有一套完整的安全联锁装置，同时设置有门-

机联锁装置；控制台上设置有钥匙开关；回旋加速器防护门、热室防护门、

放射性药物运输装置、衰变箱及工作场所入口设置电离辐射警告标志；加

速器机房内、控制台操作位上均设有急停按钮；回旋加速器机房内、热室

内、回旋加速器机房和热室的控制室内、放化实验室内设置固定式剂量监

测仪探头，读数显示装置位于控制室内；回旋加速器机房内安装视频监控，

监视器设置于控制室内，工作人员可及时掌握回旋加速器机房内部情况；

辐射工作人员配置铅衣、铅帽、铅围脖、铅眼镜、铅手套每人 1 套，放射

性污染防护服若干；配置应急去污用品；设置设置 1 个放射性废物箱，

20mmPb；设置 1 个废靶膜衰变桶（50mmPb）、若干铅防护罐（10mmPb）；

配置 1 台活度计、2 台 Inspector ALERT V2 型多功能辐射监测仪、1 台

451P 型便携式 X-γ剂量率仪。

（二）辐射安全与防护措施和其他管理要求落实情况

医院成立了辐射安全工作管理委员会，签订了辐射工作安全责任书，

明确法人代表为辐射工作安全第一责任人，指定专人负责放射性同位素和

射线装置的安全和防护工作，指定专人负责放射性同位素保管工作，落实

了岗位职责。

医院制定了《核医学科科主任、医师、技师、护士岗位职责》、《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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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射性药品管理制度》、《放射性药品采购、登记、使用、核对、保管及注

销制度》、《放射性废物处理制度》、《核医学科质量控制制度》、《核医学科

检查设备操作规程及保养、检修流程》、《放射防护及患者安全保护工作流

程》、《放射工作人员职业健康管理制度》、《核医学科辐射安全与防护制

度》、《核医学科放射性污染的控制和清除原则》、《核医学科放射防护制

度》、《放射诊疗工作质量保证方案》、《放射性药品配制、质控及记录制度》、

《放射性药物操作防护制度》、《放射性核素的订购、领取、保管、使用制

度》、《放射诊疗工作人员个人剂量计使用规定》、《放射防护用品管理制

度》、《PET 注射护士工作制度》、《PET 校准源管理制度》、《PET-CT 机房工

作制度》、《PET-CT 技术操作制度》、《PET-MR 操作规程》、《管理、操作、

保养和维修管理规定》、《回旋加速器操作规程》、《高活室操作规程》、《放

射诊疗安全防护监测计划》、《放射工作人员培训制度》等制度，建立了辐

射安全管理档案。制定有《辐射性事故应急处理预案》，并开展了辐射事

故应急演练，编制了 2022 年度辐射安全与防护状况年度评估报告。

本项目辐射工作人员均已参加国家核技术利用辐射安全与防护考核，

并考核合格。

辐射工作人员个人剂量已委托有资质单位监测，安排专人负责个人剂

量监测管理，建立了个人剂量档案。

三、工程变动情况

核医学科（诊疗区）和回旋加速器中心涉及的核素种类、核素操作量、

工艺/流程等均未发生变化，与环规模一致。项目建设过程中，由于排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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筒施工难度大，排风效果差，排气筒位置由 6 号楼楼顶变更至核医学科东

侧连廊位置，排气筒高度由 83m 变更至 16m。根据辐射安全管理相关的现

行法规标准，项目不属于重大变动。2023 年 6 月，医院委托山东海美侬

项目咨询有限公司编制了《回旋加速器中心及核医学场所放射性废气排放

变更有关环境影响评价专项分析报告》。项目建成后，医院向山东省生态

环境厅重新申领辐射安全许可证时一并提交了《回旋加速器中心及核医学

场所放射性废气排放变更有关环境影响评价专项分析报告》，山东省生态

环境厅据此向医院颁发了辐射安全许可证（鲁环辐证[01079]，有效期至

2028 年 11 月 2日）。

四、工程建设对环境的影响

验收监测结果表明：

（一）核医学科周围环境保护目标处辐射水平较低，与济南市环境天

然辐射处于同一水平；手套箱外剂量率低于《核医学辐射防护与安全要求》

（HJ1188-2021）第6.1.6款规定的放射性药物合成分装的通风柜、注射窗

等设备外表面30cm处人员操作位剂量率目标控制值2.5μSv/h及非正对人

员操作位表面剂量率目标控制值25μSv/h；衰变箱及放射性废物收集桶外

表面30cm处的剂量率低于《核医学辐射防护与安全要求》（HJ1188-2021）

第6.1.7款规定的剂量率目标控制值2.5μSv/h；监督区内剂量率低于环评

报告表提出的控制区边界外2.5μSv/h控制限值；控制区内房间外剂量率

为，低于环评报告表提出的控制区内各房间外2.5μSv/h控制限值；核医

学科控制区、监督区β表面污染分别低于《电离辐射防护与辐射源安全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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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标准》(GB18871-2002)控制区（40Bq/cm2）和监督区（4Bq/cm2）的表面

污染控制水平；工作人员手部β表面污染低于《电离辐射防护与辐射源安

全基本标准》(GB18871-2002)规定的手部0.4Bq/cm2的表面污染控制水平；

医护人员工作服表面、鞋子等β表面污染低于《电离辐射防护与辐射源安

全基本标准》(GB18871-2002)规定的工作服、手套、工作鞋β表面污染控

制水平4Bq/cm2。

关机状态，回旋加速器机房周围剂量率与济南市环境天然辐射处于同

一水平；开机状态，回旋加速器机房周围中子未检出，γ辐射剂量率低于

2.5μSv/h控制值；回旋加速器中心合成柜、分装柜、传输柜、通风柜表

面30cm处剂量率低于《核医学辐射防护与安全要求》（HJ1188-2021）第

6.1.6款规定的放射性药物合成分装的通风柜、注射窗等设备外表面30cm

处人员操作位剂量率目标控制值2.5μSv/h及非正对人员操作位表面剂量

率目标控制值25μSv/h；废物箱外30cm处剂量率低于《核医学辐射防护与

安全要求》（HJ1188-2021）第6.1.7款规定的剂量率目标控制值2.5μSv/h；

回旋加速器中心监督区内剂量率低于环评报告表提出的控制区边界外2.5

μSv/h控制限值；控制区内房间外剂量率低于环评报告表提出的控制区内

各房间外2.5μSv/h控制限值；回旋加速器中心控制区、监督区β表面污

染分别低于《电离辐射防护与辐射源安全基本标准》(GB18871-2002)控制

区（40Bq/cm2）和监督区（4Bq/cm2）的表面污染控制水平。

（二）核医学科（诊疗区）和回旋加速器中心周围下风向土壤中总β

为 1240.3Bq/kg，处于较低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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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根据验收监测结果估算，本项目所致辐射工作人员和公众的年

有效剂量分别满足环评批复的 5mSv 和 0.1mSv 的剂量约束值要求。

五、验收结论

山东第一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山东省千佛山医院）认真履行了项

目的环境保护审批和许可手续，落实了环评文件及其批复的要求，严格执

行了环境保护“三同时”制度，相关验收文档资料齐全，辐射安全与防护

设施及措施运行有效，对环境的影响符合相关标准要求。

综上所述，验收组一致同意核医学科（诊疗区）（批准文号：济环辐

表审[2022]09 号）、回旋加速器中心（批准文号：济环辐表审[2022]11

号）通过竣工环境保护设施验收。

六、后续要求

（一）适时修订辐射安全管理制度，加强应急演练。

（二）加强防护设施维护，确保防护设施有效运行；

（三）加强放射性废物排放管理，完善相关档案记录。

七、验收人员信息

见附件。

山东第一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山东省千佛山医院）

2023 年 12 月 12 日




